[bookmark: _GoBack]松江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（总部经济）
政策依据：
《关于推动创新创业促进松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松府办
[2015]121 号）
政策要点：
1、对经认定的企业总部（跨国地区总部、国内大企业总部、区域总部、研发设计
中心、结算中心、营运中心等），根据其对区贡献，在五年内给予一定奖励，用于企业
扩大规模、技术和产品的升级、市场开拓、人才引进等。存量企业升级为总部的，经
认定，按其增量贡献参照以上政策执行。
2、对经认定的总部企业，认定后年营业额首次超过 15 亿元的，给予 1000 万元的
开办补贴；年营业额首次超过 10 亿元的，给予 500 万元的开办补贴；年营业额首次超
过 5 亿元的；给予 300 万元的开办补贴。分三年按 40%、 30%、 30%的比例发放。
3、对经认定的总部企业，在本区租赁生产办公用房的，一定期限内给予适当补贴；
购建自用生产办公用房的，按照不高于购置价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补贴金额最高
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4、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总部企业高管及专业骨干人员，经认定，给予
适当奖励。
5、对经市级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，若有市级资金支持优先予以配套。
申报条件：
1、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纳税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；
2、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信用、纳税信用和经济效益良好，具有较好发展
前景，无违规违法经营记录；
申报材料
1、申请奖励的总部企业需提交的材料：松江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（总部
经济项目）申请表；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、外资企业还需提供批准文件、批准证书；市
商务委或区经委关于认定为企业总部的批复（复印件）；上年度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和
财务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）；
2、申请开办资助的总部企业需提交的材料：松江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（总
部经济项目）申请表；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、外资企业还需提供批准文件、批准证书；
公司近两年的审计报告；市商务委或区经委关于认定为企业总部的批复（复印件）；
3、申请用房资助的总部企业需提交的材料：松江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项资金（总
部经济项目）申请表；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，外资企业还需提供批准文件、批准证书；
公司近两年的审计报告；市商务委或区经委关于认定为企业总部的批复（复印件）；自
用办公用房的租赁协议，或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购房合同，或自建办公用房的房地产
权证（复印件）以及其他相关材料；
申报须知：
联系科室：区经委服务业促进科 联系电话： 021-37722762
联系地址：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 弄 681 号市政厅 1 号楼 1202 室
